韶关市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协议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2][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1]申请人姓名
	
	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
	
	房屋总价
	

	房屋地址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3]贷款类型
	□纯公积金贷款     □纯商业贷款     □组合贷款

	约定提取周期
	□年         □半年       □季        □月

	约定提取划款日期
	□5日         □15日         □25日

	申请人身份
	□房屋产权人                 □房屋产权人配偶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4]收款账户银行
	
	收款账户号码
	

	申请类别
	□约定提取签订     □约定提取变更      □约定提取解除



[bookmark: _GoBack]经申请人（甲方）与韶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乙方）共同协商，甲方同意乙方按照约定提取方式，为甲方办理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手续，现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韶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签订本协议，共同遵守以下规定：
一、约定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是指甲方与乙方签署协议后，按照提取政策规定和本协议约定，在约定周期将住房公积金的核定金额自动划转至甲方银行账户的提取方式。
二、甲方应为住房公积金正常缴存人，且是约定提取房屋产权人或其配偶。
三、甲方同意授权乙方查询约定提取业务审核所需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房屋交易信息、房屋产权信息、个人住房贷款信息以及个人婚姻信息。
[bookmark: auto_fouce_5]四、甲方在乙方贷款业务承办银行办理的该套房屋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包括纯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或个人商业住房贷款（已正常还款一期或以上），且该笔住房贷款尚未结清，同时乙方能正常获取该笔住房贷款还款信息。
五、甲方已办理过该套房屋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业务。
六、甲方可自愿选择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约定提取周期。
七、甲方可自愿选择约定提取周期对应月份的固定日（5日、15日、25日）将核定的住房公积金的提取金额自动划转本人银行账户，遇节假日不顺延。
八、约定提取金额不超过提取当日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且该套房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购房款总额（以购房发票为准）。
九、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应前往乙方服务窗口办理住房公积金约定提取变更手续：
（一）在约定提取存续期内，甲方如需变更划转周期、划转日期或银行账户，应至少提前于当期划转日3个工作日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变更材料前往乙方服务窗口办理约定提取变更手续。
（二）在约定提取存续期内，房屋产权人或婚姻状况等信息发生变更不符合约定提取条件的，甲方应主动至少提前于当期划转日3个工作日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变更材料前往乙方服务窗口办理约定提取变更手续。
[bookmark: auto_fouce_7]因申请人未及时办理约定提取信息变更手续，导致发生非本人意愿约定提取行为的，已提取资金不予退回乙方；造成超额度提取或违规提取的，一律按骗提住房公积金行为处理。
[bookmark: auto_fouce_8]十、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协议自动解除，乙方有权停止划转住房公积金：
（一）甲方约定提取房屋的住房贷款本息全部结清的； 
（二）甲方约定提取房屋的累计提取额度已达到购房发票金额的；
（三）甲方约定提取房屋的产权人发生变更，甲方不再是该套房屋产权人或其配偶的；
（四）甲方住房公积金账户冻结的；
（五）甲方住房公积金账户销户或转移至外市的；
（六）甲方贷款逾期等原因造成连续三次划款失败的；
（七）乙方规定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auto_fouce_9]十一、因甲方贷款逾期、银行账户信息错误、银行账户状态异常等任何非乙方原因导致划款失败、划款错误的，由甲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待相关问题解决后，顺延至下一周期办理划转。
[bookmark: auto_fouce_10]十二、因乙方业务系统发生故障、银行系统问题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未能成功划转的，乙方待相关障碍排除后于合理时间内重新划转。
[bookmark: auto_fouce_12]十三、在约定提取存续期间，甲方不能办理其他住房公积金部分提取业务。
十四、甲方自愿解除约定提取协议的，可按规定申请办理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业务；如需再次按规定申请办理约定提取，须间隔不少于3个月。
十五、甲方提交的资料和所填写的信息均完整、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任何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如因提供虚假资料和错误信息或不及时办理就更手续而造成的后果，由甲方负责，乙方可因此解除本协议，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十六、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乙方受理甲方约定提取申请后生效。
[bookmark: auto_fouce_14]十七、本协议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直至协议解除为止。


甲方：           （签名）         乙方：韶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盖章）
[bookmark: tip_risk_bookmark_15]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